
� � �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董事长龙大伟先生

、

总裁郑成武先生及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彭谦先生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

、

完整

。

二、公司基本情况

（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元）

３

，

１５２

，

３６５

，

６２７．０７ ３

，

３５０

，

６０１

，

３９９．５４ －５．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１

，

６０６

，

３７７

，

８９７．３６ １

，

５９５

，

８８１

，

５４０．２２ ０．６６％

股本（股）

２９７

，

０３２

，

４１４．００ ２９７

，

０３２

，

４１４．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

股）

５．４１ ５．３７ ０．７４％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８８１

，

３１３

，

５７７．９８ ９．０７％ ２

，

５８５

，

７０１

，

２６４．７０ １５．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１２

，

６３４

，

０２０．９２ １４９．８２％ ２３

，

７６５

，

６２５．６５ －２．６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１２

，

２３２

，

３２４．７７ －６６．１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

股）

－－ －－ ０．０４１ －６６．１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３ １５２．９４％ ０．０８ －２．４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３ １５２．９４％ ０．０８ －２．４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８％

增长

０．５

个百分点

１．５％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９％

增长

０．６

个百分点

１％

增长

０．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元）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８

，

０５０

，

０６６．６７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

，

８９６

，

０７９．６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

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６２

，

１１５．８７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

，

２７１．１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３０８

，

２６８．２７

合计

８

，

１７４

，

４９０．９９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３

，

７３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１１９

，

１３９

，

６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９

，

１３９

，

６７０

石家庄永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

８４９

，

６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８４９

，

６４３

鹰潭市经贸国有资产运营公司

８

，

６７７

，

７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６７７

，

７０６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

，

０４２

，

０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４２

，

００１

吴强

１

，

７０１

，

２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０１

，

２８４

秦美香

１

，

６８７

，

０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８７

，

００８

杨玉娟

１

，

６２７

，

９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２７

，

９９９

成都吉士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３１６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１６

，

４００

中国银行—长盛同智优势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２６５

，

９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６５

，

９０５

吴桂友

１

，

０６２

，

５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６２

，

５３７

股东情况的说明 无

三、重要事项

（

一

）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 目 变动比例 原 因

销售费用 增长

７４．０９％

主要是美国子公司运营和积极开拓市场导致费用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增长

６３７．３３％

主要是应收款增长较快，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坏账

投资收益 增长

３４６１．３０％

主要是处置子公司和转让股权带来投资收益大幅增加

营业利润 增长

１０２．７６％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长和投资收益大幅增长导致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营业外收入 减少

３５．９２％

主要是上年同期因土地收储净收益较多

利润总额 增长

３１．１％

主要是营业收入和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货币资金 减少

３５．２８％

主要是偿还部分到期借款所致

应收账款 增长

３７．６７％

主要是贸易业务带来的应收账款增加

预付账款 增长

７６．４３％

主要是贸易业务结算期及预付工程款问题

长期待摊费用 增长

１２４．５０％

主要是新生产线试车费用

应付票据 增长

７６．６６％

主要是贸易业务结算所致

预收款项 增长

１８２．６３％

主要是贸易业务结算所致

其他应付款 减少

４７．０４％

主要是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增长

３０１．１９％

主要是子公司收到项目专项资金补助所致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减少

３７．９９％

主要是汇率变动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减少

３０．２２％

主要是合并范围变动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增长

７５．０８％

主要是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减少

６６．１４％

主要是期间费用、税费支出同比增加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增长

１０７．３６％

主要是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引起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减少

７２．６３％

主要是募集资金项目投入基本到位所致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减少

８９．６７％

主要是同比对外投资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减少

１１９．９２％

主要是由于投资收回的现金流入同比减少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增长

１８４．８９％

主要是贸易业务中理财产品的发生额增加

（

二

）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

、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1

、

报告期内

，

公司控股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

第二大股东石家庄永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

别持有的公司

2009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作出承诺的有限售条件

9,195,271

股和

4,500,000

股因

限售期满

，

依法解除限售

。

2

、

报告期内

，

公司基于长远发展考虑同时结合山东省济宁市政府规划

，

终止了原

"

对山东诚志

菱花生物工程公司增资

9000

万元扩建

L-

谷氨酰胺

"

募投项目投资

，

同时将所持的诚志菱花

46%

股权以

2771.70

万元的价格出让给了山东菱花集团有限公司

。

本次股权转让后

，

公司仍持有诚志

菱花

5%

的股权

，

诚志菱花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3

、

报告期内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费用

，

增加效益

，

公司将原

"

对山东诚志菱花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增资

9000

万元扩建

L-

谷氨酰胺项目

"

所涉及使用募集资金的

8312.1

万元

，

以

及原

"

对诚志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12000

万元新建氨基酸项目

"

的结余资金

4000

万元共合计

12312.1

万元及其衍生利息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4

、

报告期内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

公司于

9

月底收

到江西证监局

《

关于对诚志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

并已及时公告

。

（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清华控股有

限公司、石

家庄永生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限售股份锁定期承诺： 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事项中，清华控

股有限公司承诺：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次以资产认购而取得

的诚志股份的股份，也不由诚志股份回购本公司持有的该

部分股份。石家庄永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锁定期

承诺： 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交易事项中，石家庄永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认购的股

份自愿锁定安排如下：

８

，

８４９

，

６４３

股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自本次发

行结束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自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严格履行

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第二大股东石家庄永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时作出承诺的有限售条件

９

，

１９５

，

２７１

股和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因限售期满，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市流通。

（

四

）

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

五

）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本报告期内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

。

５

、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龙大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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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

，

并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在北京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

B

座诚志股份北京管理总部会议室召开

。

应到监

事

3

人

，

实到

3

人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

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朱玉杰先生主持

，

经过充分讨论

，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

根据有关要求

，

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2012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

，

并提出了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

1

、

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

。

2

、

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

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

、

客观

、

公允地反映出公司本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

3

、

在提出本审核意见前

，

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

4

、

因此

，

我们保证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承诺其中不

存在虚假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表决结果

：

同意

：

3

票

；

反对

：

0

票

；

弃权

：

0

票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江西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

公司监事会认真学习了江西证监局向公司出具的

《

关于对诚志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

施的决定

》（

赣证监发

【

2012

】

170

号

，

以下简称

"

决定

"

），

仔细审阅了公司关于

《

江西证监局对公司采

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

公司基于

《

决定

》

要求制定的整改措施及时有效

，

能够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

符合中国证监

会

、

江西监管局和深圳交易所的相关要求

，

符合广大股东的根本利益

。

公司应当将完善公司内部治理作为一项长期工作

，

继续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股票上

市规则

》

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不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

为公司的持续

、

健康发展提供有力

保障

。

表决结果

：

同意

：

3

票

；

反对

：

0

票

；

弃权

：

0

票

。

会议还传达了江西证监局

《

关于贯彻落实

<

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

的通知

（

赣证

件发

[2012]168

号

）》

精神

，

并组织与会人员学习了

《

证券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

特此公告

。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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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

，

并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上午

10:30

点在在北京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

B

座诚志股份北京管理总部

会议室召开

。

应到董事七人

，

实到七人

。

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

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

会议由董事长龙大伟先生主持

，

经过充分讨论

，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7

票通过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江西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

该议案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的

《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

决定的整改报告

》（

2012-36

号

）

表决结果

：

7

票通过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议案

》；

（

1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调整

经公司总裁提名

，

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

1

、

彭谦先生因工作需要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

继续担任公司副总裁

；

2

、

聘任邹勇华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

免去其专务副总裁职务

；

3

、

聘任杨永森先生担任公司专务副总裁

，

免去其总裁助理职务

。

表决结果

：

以

7

票通过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

2

）、

公司新聘的高级管理人员

经公司总裁提名

，

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

1

、

聘任张乐先生担任公司专务副总裁

；（

简历附后

）

2

、

聘任秦宝剑先生担任公司总裁助理

。（

简历附后

）

表决结果

：

以

7

票通过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7

票通过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五

、

审议通过

《

公司会议制度及决策流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7

票通过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

<

公司接待特定对象调研采访管理制度

（

试行

）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7

票通过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该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

会议还传达了江西证监局

《

关于贯彻落实

<

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

的通知

（

赣证

件发

[2012]168

号

）》

精神

，

并组织与会人员学习了

《

证券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

特此公告

。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4

日

附简历

：

张乐先生

，

1968

年

10

月出生

，

男

，

硕士

，

Syracuse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

。

曾任美国

Ma鄄

terials Research Corporation

公司市场与销售部产品经理

，

美国加州

KLA-Tencor

公司销售与市场部

项目主管

，

美国

CHINAMALLS.COM

公司高级副总裁

，

北京

AFLEA

网络技术公司首席策划官

，

美国

Transtech Consulting Group

高级合伙人

。

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专务副总裁

，

美国

BIOENERGY LIFE

SCIENCE INC CEO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

与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秦宝剑先生

，

1975

年

5

月

，

男

，

本科

，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电算化专业毕业

。

曾任深圳市三九医药

贸易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助理

、

副总经理

、

财务副总监

。

任诚志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

与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

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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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证监局对公司

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我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

《

关于对诚志股份有限

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

赣证监发

【

2012

】

170

号

，

以下简称

"

决定

"

），

按要求已在两个工作日

内对

《

决定

》

内容进行了披露

，

同时向公司控股股东作了汇报

。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江西证监局在

《

决定

》

中所提问题

，

立即组织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认真学习

，

对照

《

决定

》

中逐

项落实整改

。

现将整改情况汇报如下

：

一

、

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问题

1

、

公司存在以定期报告代替临时公告行为

，

信息披露不及时

。

公司在

2011

年

9

月收到南昌经

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基础设施补助款

6037

万元

，

但迟至

2011

年年报中才予以披露

，

未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

未及时披露原因

：

公司作为清华大学与江西省政府省校合作的重要载体

，

在努力做大做强的同

时也一直致力于支持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

近年来经我公司经积极争取和多方努力于

2011

年

9

月

1

日收到区政府一次性拨付的解决历年来未能如期支付给我公司的各种优惠

、

补助等款项

。

但

因该笔款项所涉年限较长

、

具体情况较为复杂

，

区政府拨款时未下文明确该笔款项性质

，

公司收款

后不知如何正确入账

，

只得暂作往来款挂账处理

，

并希望待此事有明确说法后再进行公告

。

另一方

面

，

区管委会针对该笔款项所适用的政策及路径也曾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过多次讨论研究

，

区财政局

最终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下发了

《

关于拨付基础设施补偿款等资金的通知

》（

洪经财字

【

2011

】

16

号

），

明确了拨付的

6037

万元款项为基础设施补助款

。

但此后南昌经开区管委会领导班子即开始换

届

、

具体经办人员变更又使此事一拖再拖

，

我公司在此期间曾多次催促

，

但该文件仍迟迟未能送达

我公司

。

到

2011

年报审计时

，

会计师事务所提醒公司应尽快落实该笔款项性质以进行准确的帐务

处理

，

我公司又再次与区政府进行了交涉

，

公司最终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收到区财政局的上述批复

文件

。

由于批文日期为

2011

年

12

月

，

公司据此将该笔政府补贴收入确认在

2011

年年报中

。

考虑到

当时距公司

2011

年度报告计划披露时点

4

月

21

日仅

3

天时间

，

公司也就未该事项再单独进行公

告

，

并选择在

2011

年年报中进行了披露

。

整改措施

：

公司已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

对责任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

，

并对相

关高级管理人员和职能部门进行了信息披露业务培训

，

以提高其法律意识

、

理论水平和操作能力

。

同时

，

公司对照

《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和

《

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

》

认真梳理了信息披露工作存在的

不足

，

完善了相关管理流程

，

重点强化了重大事项的沟通联络机制

，

确保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

发生

。

整改责任人

：

公司董事长

、

总裁

、

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书

整改部门

：

财务管理部

、

证券事务部

完成时间

：

公司已完成整改

。

2

、

公司财务报告附注披露存在遗漏

。

公司未详细披露

"

单项金额非重大且单独计提减值准备

"

的

应收账款项明细

，

不符合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

--

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

》

（

2010

修订

）

的有关规定

。

整改措施

：

公司在

2011

年报中未详细披露

"

单项金额非重大且单独计提减值准备

"

的应收款项

明细主要是由于公司年报信息披露格式未及时更新所致

。

公司事后已对信息披露有关规则

、

规定

、

备忘录

、

格式指引等全部进行了更新

，

并要求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掌握

，

确保今后定期报告披露不再

出现类似的问题

。

整改责任人

：

财务总监

、

董事会秘书

整改部门

：

财务管理部

、

证券事务部

完成时间

：

公司已完成整改

。

二

、

财务核算方面存在的问题

1

、

个别项目财务核算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

子公司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诚志利华

"

）

存货中显示有本溪华夏花园

3.5

套房子

，

价值

175.9

万元

，

上述房产系本溪华

夏集团公司不能支付公司华夏花园智能化工程款的抵账房

。

目前上述房产没有取得相关发票及房

产证

。

公司将上述房产挂在存货科目不符合公司的经营范围

，

上述房产产权瑕疵公司也未在年度财

务报告中予以说明

。

"

整改措施

：

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上述抵账房产确认为存货

，

主要原因是该房产未

取得发票和房产证

，

且公司不打算长期持有

。

目前公司已要求财务部门按会计准则要求进行账务调

整

，

将上述抵账房产确认为公司固定资产

。

同时

，

公司将安排专人对该房产产权权属进行梳理

，

补办

相关房产权证明

。

整改责任人

：

财务总监

整改部门

：

财务管理部

完成时间

：

正在积极协调办理中

。

三

、

规范运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1

、

专门委员会运作不规范

。

如

2011

年

5

月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

，

未见提名委员会对董事候选

人审查的相关会议记录

。

整改措施

：

为便于议事和沟通反馈

，

公司各专业委员会会议均安排与董事会一同召开且议案相

同

，

因此未单独召开相关工作会议

，

也未形成独立的会议记录

。

我公司将根据证监局要求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会议组织

，

在今后开展各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时予以特别注意和实施改进完善

，

确保专门委

员会会议记录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

整改责任人

：

董事会秘书

整改部门

：

证券事务部

完成时间

：

公司已完成整改

。

2

、

公司部分资产管理存在漏洞

。

子公司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账面显示有

2

辆北

京牌照的汽车

，

但其行驶证上登记的所有人为北京诚志利华

。

整改措施

：

为解决子公司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的研发中心在北京有汽车可以方

便使用

，

公司已责成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与北京诚志利华科技有限公司办理上述车

辆的资产转让事宜

，

使产权清晰

、

账实相符

，

同时为明确车辆的使用和管理责任

，

已要求两子公司就

上述车辆使用事项签署正式的协议

。

整改责任人

：

财务总监

整改部门

：

财务管理部

、

总裁办公室

完成时间

：

2012

年

10

月

31

日前

此次整改对于公司进一步加强内控管理

、

提高治理水平

、

规范运作以及维护广大投资者合

法权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公司将以此为契机全面加强对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管人员的教

育培训

，

并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强化与深交所和江西证监局的沟通联络

，

做好事前汇报及事

后反馈

，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在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上精益求精

，

促进公司健康

、

持续

、

稳

定发展

。

该整改报告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监事

会已出具相关评价意见

。

特此公告

。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24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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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

带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孙毅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房振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黄俊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

完整

。

二、公司基本情况

（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２

，

４４２

，

１４５

，

２７７．８７ ２

，

１４６

，

７０１

，

１７３．５６ １３．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１

，

３３１

，

３７６

，

８８４．１７ １

，

２６３

，

４３３

，

９１７．０９ ５．３８％

股本（股）

５９８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９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

股）

２．２２ ２．１１ ５．２１％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２２４

，

８３２

，

２４３．０７ －１０．３１％ ７１１

，

５８０

，

７７３．４３ ３．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２１

，

８１０

，

６３６．１７ －１９．６１％ １００

，

５９９

，

７６７．０８ １１．３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２０

，

８８２

，

２３７．３７ －１４９．１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

股）

－－ －－ －０．０３ －１４２．８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２０％ ０．１７ １３．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２０％ ０．１７ １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６５％ －０．７０％ ７．７２％ －０．２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５％ －０．８８％ ６．５９％ １．０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０

，

６５３．０３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１４

，

８７５

，

５６１．３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

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

，

０１３

，

８９８．２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５５５

，

７６８．２５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４１

，

４３８．６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７１４

，

２４７．０２

合计

１４

，

６２０

，

１９５．１６ －－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４

，

２１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稳健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９

，

４１１

，

１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

，

４１１

，

１２５

中国银行

－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

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

，

１３６

，

３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１３６

，

３１６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０７７

，

５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０７７

，

５３６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７

，

９８３

，

８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９８３

，

８３６

中国银行

－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９４２

，

７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９４２

，

７１９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６２８

，

６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６２８

，

６２５

中国银行

－

嘉实稳健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７

，

５５９

，

５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５５９

，

５２４

彭建义

４

，

９９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９９５

，

０００

中信证券

－

中信

－

中信理财

２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７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７３０

，

０００

中国银行

－

工银瑞信大盘蓝筹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３６５

，

４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６５

，

４０６

三、重要事项

（

一

）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公司主要财务报表项目的异常情况及原因说明

（

单位

：

万元

）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４．１６ ２５．６８ －４４．８６％

主要系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应收票据

１

，

９２５．８８ ７

，

０２４．１６ －７２．５８％

主要系上年应收票据到期结算所致。

预付款项

１０

，

５２３．３８ ５

，

９８６．７１ ７５．７８％

主要系本期末预付的模型试验费、设备款及外协款项增加

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１

，

６９７．５７ １

，

１９０．９１ ４２．５４％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保证金增加所致。

存货

６４

，

０３５．２５ ３０

，

１２７．４６ １．１３

倍 主要系本期末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５３４．０２ －１００％

主要系上年华能信托

●

惠普

８

号（杭房开股权受益权投资

到期，资金转入一般账户所致。

在建工程

９

，

９７５．２０ ６

，

８２０．１５ ４６．２６％

主要系本期厂房建设投入及设备安装投入增加所致。

无形资产

２４

，

５１２．４９ １３

，

０８０．０６ ８７．４０％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四川华都核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本期取

得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投入的无形资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４４６．０８ １７０．２８ １．６２

倍 主要系本期结算的房屋装修费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１９

，

５７２．４５ 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６

倍 主要系本期取得的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４

，

３８７．８８ ３

，

３５３．７２ ３０．８４％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建造合同预收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１０９．６７ １

，

８３１．５５ －３９．４１％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的薪酬本期发放所致。

应付利息

１０５．８１ ２３．１０ ３．５８

倍 主要系计提银行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应付股利

２３７．０４ １１１．２６ １．１３

倍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

３５

名股权激励对象

６４５．００

万股限售股

股利增加所致。

实收资本

５９

，

８５６．００ ２９

，

９２８．００ １００％

主要系本期以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２９

，

９２８．００

万元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６５０．１５ ２６３．１４ １．４７

倍 主要系本期实际缴纳的流转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１

，

７１２．０４ １

，

１９３．６６ ４３．４３％

主要系本期努力开拓海外市场，以及本期售后服务费用增

加共同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

４９８．６７ ２６７．１２ ８６．６８％

主要系本期汇兑收益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４６．３９ ７０９．０５ －１．２１

倍

主要系前期应收账款收回，新增应收账款账龄较短，根据

公司应收账款坏账政策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１１９．８７ ２

，

４９２．６８ －９５．１９％

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桐庐浙富置业有限公司和桐庐浙富

大厦有限公司，取得投资收益所致。

（

二

）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

、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

非公开发行事项进展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浙江富春

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

根据会议审核结

果

，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无条件通过

。

（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资产负债表项目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孙毅

公司控股股东孙毅先生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２００８

年

０８

月

０６

日

３

年

严格履行，未

有违反承诺

的情形。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孙毅

孙毅先生持有的

２４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本公司股票

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解锁，现自愿延长锁

定期一年， 解锁时间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 同时， 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增持的

４０１

，

７３０

股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增持的

２２０

，

３４０

股公司股票亦自愿延长锁定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２４

日

１

年

严格履行，未

有违反承诺

的情形。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

竞争和关联交易问

题作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不适用

（

四

）

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１０％

至

１０％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１６

，

３３０．０３

至

１９

，

９５８．９３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８１

，

４４４

，

７７８．７２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因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给公司带来订单、排产的压力；此外，

２０１１

年

公司出售浙富置业和浙富大厦股权产生投资收益，本期无该项收益。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全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１０％

———

１０％

之间。

（

五

）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

报告期内

，

公司无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情况

５

、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该期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

为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

，

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注册有效期

（

两年

）

内一次或分期择机发行

。

该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期限为不超过

３６５

天

。

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

包括偿还银行贷款

、

补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营运资金等

。

发行短期融资券可拓宽融资渠道

，

有利于应对日

趋紧张的信贷压力

，

同时可适当优化融资结构

，

补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营运资金

，

实现

资金的高效运作

。

目前

，

发行短期融资券事宜正在评级阶段

。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毅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６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2 0 1 2

第三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６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浙富股份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通知以电话和短信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上午以通讯

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２

人

，

实际参加董事

１２

人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

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孙毅先生主持

，

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及正文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详细内容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

券报

》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

二

、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１

票回避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

董事赵志强先生与激励对象刘玲女士存在夫妻关系

，

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

其余

１１

名

董事参与了表决

。

经审核

，

董事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

，

本

次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６４５

万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０８％

，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

关于满足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说明

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１

、浙富股份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其他情

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的；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的；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情形的；

４

）激励对象在本计划实施完毕之前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

５

）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激励对象在任职期间，由于挪用

资金、职务侵占、盗窃、泄露经营和技术秘密等损害公司利益、声

誉的违法违纪行为，或者严重失职、渎职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

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２％

；以

２０１０

年度为

基准年，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

。

计算净利润增长率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净利润指

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

如果公司当年发生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再融资行为，

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及其对应净利润自募投项目达产后计入净利

润增长率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

１

、

２０１１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８１

亿元，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４７

亿元，

根据方案规定，选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净

利润增长率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净利润指标。

２

、

２０１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为

１２．４％

，若剔除股权激励增发股份对净资产的影响，则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为

１２．４５％

，均高于

１２％

的业绩目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比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１２．６２％

，符合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

的业

绩目标。

因此，

２０１１

年业绩实现满足解锁条件。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

会计年度（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及

２００９

年）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２０１１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８１

亿元，高于授

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

１．０９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４７

亿元，高

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

０．９７

亿元，满足解锁

条件。

５

、根据《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解锁的前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２０１１

年度，

３５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满足解锁条件。

２

、

第二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及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

序号 姓名 职务

现持有限制性

股票数（万股）

第二期可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万

股）

剩余未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万股）

１

成德明 总工程师

９０ ３０ ６０

２

俞增强 副总工程师

９０ ３０ ６０

３

邵保安 副总工程师

９０ ３０ ６０

４

刘晓曦 副总工程师

９０ ３０ ６０

５

毛继业 副总工程师、绝缘开发部部长

９０ ３０ ６０

６

刘玲 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

９０ ３０ ６０

７

黄剑奎 副总工程师、电机部部长

９０ ３０ ６０

８

徐国敏 水机部部长兼水轮机副总设计师

９０ ３０ ６０

９

朱再华 水机工程师

４５ １５ ３０

１０

刘元涛 主任设计师

４５ １５ ３０

１１

朱何会 主任设计师

４５ １５ ３０

１２

凌成震 主任设计师

４５ １５ ３０

１３

周庆大 主任设计师

４５ １５ ３０

１４

黄亿良 主任设计师

４５ １５ ３０

１５

楚利 主任设计师

４５ １５ ３０

１６

严锦丽 主任设计师

４５ １５ ３０

１７

张恒峰 电控部部长

４５ １５ ３０

１８

陈木根 制造技术部主任工艺师

４５ １５ ３０

１９

李建国 设备保证部部长

４５ １５ ３０

２０

徐亦明 品管部副部长

４５ １５ ３０

２１

孟培根 品管部副部长

４５ １５ ３０

２２

熊炜 采购部部长

４５ １５ ３０

２３

江建松 金工工厂厂长

４５ １５ ３０

２４

王劲松 项目部副部长

４５ １５ ３０

２５

王雪飞 制造技术部主任工艺师

４５ １５ ３０

２６

胡大水 售后服务部部长

４５ １５ ３０

２７

刘富春 电气工厂厂长

４５ １５ ３０

２８

闾丹 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４５ １５ ３０

２９

陈捷 市场部执行总监

４５ １５ ３０

３０

沈卫 市场部执行总监

４５ １５ ３０

３１

郭岳汀 企划部部长

４５ １５ ３０

３２

王炜 总经理工作部部长

４５ １５ ３０

３３

陈国标 结构工厂副工厂长

４５ １５ ３０

３４

王剑波 成品工厂厂长

４５ １５ ３０

３５

高跃生 市场部执行总监

４５ １５ ３０

合 计

１９３５ ６４５ １２９０

注

：

１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派人民币

２．３

元现金的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

１２９０

万股

。

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派人民币

１．３

元

现金的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

２５８０

万股

。

３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聘任刘玲为公司副总经

理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聘任成德明为公司总工程师

，

根

据

《

公司法

》

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

刘玲和成德明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所持限制性股票解

除限售后

，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

，

剩余

７５％

股份将继续锁定

。

３

、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

认为

：

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

》

及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第二次修订稿

》

等

的相关规定

，

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

，

且符合公司业绩指标等其他解锁条件

，

可解锁的激

励对象的资格合法

、

有效

。

４

、

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经核查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

，

我们认为

：

本次董事会关于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３５

名激励对象在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

可解锁共

６４５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决定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

励备忘录

１－３

号

》

及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第二次修订稿

》

等的相关规定

，

激励

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

，

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５

、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就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相关事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浙富股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条

件已满足

，

尚待董事会确认激励对象提交的解锁申请后

，

统一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

股票的解锁事宜

。

三

、

会议以

１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使用阶段性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为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

合理管理公司银行存款

，

董事会同意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的情况下

，

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可以使用最高不超过

人民币一亿元的阶段性闲置自有资金购买期限在三个月以内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在上

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并授权董事长孙毅先生对具体购买事宜进行审批

。

特此公告

。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６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浙富股份

”）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电话和短信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参加监事

３

人

，

实际参加监事

３

人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郑怀勇先生主持

，

经表决形成

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及正文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

《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

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

的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二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

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

公司

３５

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

有效

，

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

，

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

第二期解锁手续

。

特此公告

！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